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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学者们在讨论所谓
“

亚洲价值
”

的议题时往往将个人主

义归人西方的价值 ， 将群体主义归人亚洲的价值 ， 而且更将群体

主义视为儒家的价值。 实际上这些
“

主义
”

都是肤浅的标签 ，
无

论是在西方或是在亚洲 ， 我们都可以看到个人主义及群体主义的

倾向及实践 。 换言之 ， 我们可以问 ， 到底是不是只有亚洲或是中

国有群体主义 ， 而且到底西方是不是仅仅有极端的个人主义 ， 或

是 自我放纵性的个人主义。 其实西方产生过许多种形式的群体主

义。 即使在今 日
， 各种不同形式的群体主义所持的政治主张也有

很大的差异 。 这是由于西方十九世纪的 自 由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就

衍变出各种不同形式的 自 由主义 ， 有社会主义式的 自 由主义 ， 社

会民主式的 ， 以及基督教民主式的 自 由主义。 它们在当代的代言

人包 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Ｌａｓｃｈ ，ＡｍｉｔａｉＥｔｚｉｏｎｉ
，Ｍ ｉｃｈａｅｌＳａｎｄｅｌ

，

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ｙｌｏｒ
，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Ｍｃｌｎｔｙｒｅ等人。

儒学传统其实也包涵了很多不同形式的个人主义及群体主

义 。 我在我的近著 《亚洲价值与人权》
⑴一书中 ， 花了很多篇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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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讨论儒家群体主义的性质 ，
以及在历史上儒家群体主义的思想

为了因应朝廷的挑战所面临的问题。 本文将针对儒家的个人主义

来探讨上述的问题。 此外 ， 我以为对儒家来说 ，

“

人格主义
”

或

是
“

人格论
”

比
“

个人主义
”

这个名词更适当 。

［２ ］

个人 ｉ 夂 与 人滌铪

家庭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、 经济制度 。 家庭制度同时也

是其他社会制度 ， 例如父权中心的朝代制度之理论基础 。 儒学是
一个传承知识的传统 ， 而且从头开始都在规范人与人之间 的关

系 ，
以及士大夫与君主 ， 学生与老师 ，

以及士大夫们之间的关

系 。 孟子所描述的人伦关系是儒学传统最著名的典范 ：

父子有 亲 ，
君 臣有义 ， 夫妇有别 ， 长幼有序 ，

朋友有

信。 （ 〈孟子＞ ， 〈滕文公〉 上 ， 第 ４ 章 ）

此五伦为宋明的理学家所阐扬光大 ， 而且在中国以外的亚洲

国家也同样根深蒂固 。 以下我将讨论五伦思想的意义 。 首先五伦

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， 尤其是以家庭内 的关系为

主 ， 以及这些关系的优先次序。 儒家的基本信念是认为个人的义

务有强弱 ， 价值有高低之分别 。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五伦的关系

是相互性的关系 。 虽然责任有所不同 ， 可是双方都有责任 ， 都要

尽到他的责任 。 因此 ，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应该双方面都要有

亲情 ， 而不是父母单方面要求子女必须尽孝道 。 其他儒家的经

典 ， 也同样主张夫妇之间 的关系应该有相互的感情 ， 而不仅如

〈孟子〉 中的五伦特别强调夫妇在责任分工上的分别 。 此外 ， 长

幼有序不仅仅指兄弟之间的从属关系 ， 也泛指五伦的其他关系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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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尊重年长者 。 所以朋友之间应该有的相互信任往往被比喻成

兄弟之间的相互关系 。 （换句话说 ， 这种 比拟的方法是把原本没

有血缘关系的人当作血亲来对待 。 ） 同样的 ，
孟子之后的儒家将

君臣之间的关系 比拟做父子的关系 。 （然而有些儒者反对这种看

法 ， 认为君臣是共事的关系 。 ） 无论如何 ， 孟子以道德关系来定

义五伦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有两点 ： 在君臣的关系 中没有提到

忠 ， 而且在父子关系中没有提到孝 。

后代许多儒家的著作 ， 尤其是普及性的作品 ， 往往将忠孝视

为儒家最典型的道德伦常 。 许多当代的学者希望利用儒学来支持

权威的地位 ，
于是想发扬儒学中的忠孝观念。 但是 ， 忠与孝的观

念完全在孟子的五伦思想里找不到 。 最近新闻曾经报导新加坡制

订法制 ， 强迫子女要尽扶养父母的孝道之义务 。 虽然中国传统的

法律有规定儿子有履行孝道的义务 ， 而且父母也可 以告儿子不

孝 ， 但是事实上控告儿子不孝的案件很少 。 如果子女对父母亲不

孝顺 ， 往往在家庭里或是在邻里中谋求解决之道。 所以新加坡的

这条法律使人觉得跟儒家的原则格格不人 。

《论语》 不赞成表面的孝顺行为或是用强制性的手段来勉强

人行孝道 。

［ ３ ］

《论语》 中有很多处提到孔子认为表面上很机械性

的去做供养父母的行为并不能算是尽孝道 。 此外 ， 孔子
一而再的

强调 ， 解决人类的问题要依靠道德的修养以及社会的礼仪 ， 是不

能藉著法律的约束可以达到的 。 针对当今的问题 ， 基于中国过去

的历史经验 ， 儒家可以提供给世界参考的是具有礼仪传统的群体

主义 ， 而不是强调法律制裁 ， 很权威性的群体主义 。

对于了解古典的儒家传统的学者来说 ， 孟子在五伦中强调
“

君臣
”

的关系 ， 而非强调
“

君 民
”

的关系是有特别意义的 。 只

要任何平民都可以参与政府的事 ， 则孟子所说的
“

君臣
”

关系就

有普通性 。 但是孟子 自 己很清楚 ， 大多数的老百姓并不参与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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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 ， 因此所谓
“

君臣
”

关系是指君主和丞相之间的相互的义务性

关系 ； 而且孟子认为如果君臣对道义持不同的看法 ， 则君臣的关

系就终止了 。 因此 ， 坚定不移的忠诚是针对原则而言 ，
而不是针

对君主个人而言的 。 现代很多人误以为儒家主张对君主绝对效

忠 ， 而不了解孟子所说的这个儒家很基本的观念。 但是明清两代

的学者只要他们读过理学家朱熹对盂子的诠释 ， 他们都会很理解

孟子的真义。 我们可以举出明代有很多忠谏之臣的例子 ， 来看他

们为 了真理敢和暴虐的皇帝抗争。 明儒方孝孺 （
１３５７
—

１４０２ ） 即

是最著名的忠臣。 方孝孺得罪了永乐皇帝 ， 而永乐皇帝以要诛方

氏的九族来威胁方孝孺。 方孝孺没有屈服 ， 可是他的族人却因此

遭殃 。

海瑞 （ １５ １３
—

１５８７ ） 是另一个明代儒者殉道的例子 。

“

文革
”

前夕吴晗 （吴辰伯 ） 编了
一本海瑞罢官的剧本来表扬敢于批评帝

王的忠臣 。 这里海瑞的故事曾被认为是影射彭德怀敢于上书批评
“

大跃进
”

的错误。 在
“

文革
”

中 ， 彭德怀的下场和吴晗相 同 ，

而在
“

文革
”

之后均得到平反。

明太祖 （ １３６８
—

１３９４ 年在位 ） 出身低徽 ，
又靠农民革命成

功 ， 可是后来变成了一位专制暴君。 太祖要限制
“

言论 自 由
”

的

事件更可以突显孟子所说的君臣关系的真义 。 太祖下诏罢天下通

祀孔子 ， 使得一般的儒者丧失 了 由唐朝就延袭下来祭孔的权利 ，

也同时贬低 了孔子的地位。

［
４

］此外 明太祖命令刘三吾删掉 （孟

子》 中所谓
“

犯上
”

的章节 ， 撰成 《孟子节文》 ， 作为科举考试

的依据 。 另外太祖又下诏罢孟子陪祀孔庙 ， 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

里除掉。 当时很多臣相上书反对 ， 太祖于是下令有敢谏者就处以

死刑 。 钱唐于是举著一具棺木来上朝 ， 宣称
“

能够为孟子殉道是

件荣耀之事 。

”

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言论 自 由所涉及的中心问题。 明太祖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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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臣相提反对意见是违反了孟子所说的 ， 君臣之间应该相互尊重

的原则 。 因此 ， 这个争议并非争法律权利或是普遍性的言论 自

由 ， 而是涉及到朝廷的行为违背了儒家尊重他人 ， 遵守文明行为

的原则 。 换句话说 ， 这是礼仪 ， 而不是法律权利的问题 （其实任

何一个朝廷或是内阁议会进行讨论时 ， 大家遵守的是文明行为的

原则 ， 而不是诉诸法律权利来进行争辩 ） 。

抗议明太祖Ｊｇ孟子这件事突显了君臣关系是一种个人性质的

关系 。 所谓的
“

言论 自 由
”

是在君臣关系之中讲的 。 虽然我们可

以推论说 ，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获得丞相的职位 ， 和君主有共事的

关系 ， 他就有言论 自 由 。 但是谏诤并非一种人人都可以享有的权

利 。 因此 ，

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儒家所主张的言论 自 由不但是有限

制的 ， 而且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有。 可是另一方面 ， 我们可以认

定儒家主张言论 自 由是一项基本的行为原则 ，
因为只要任何一个

人担任那个职位 ， 他就有说话的权利 。 此外 ， 我们也可以 由此推

论 ， 当人们参与政治愈来愈普遍的时候 ， 言论 自 由也可以愈来愈

普遍 。 换句话说 ， 虽然受到历史条件及政治制度的限制 ， 儒家主

张言论 自 由是一种普遍的价值。

当然有人会说儒家的主张和西方的人权观并不完全吻合 。 但

是如果我们承认所有人类的价值都是由特定的历史经验中产生出

来的 ， 则我们可以看出敢于和暴君抗争的儒臣和基督教及犹太教

里的先知有对等的相同性。 儒家主张君臣应以义合 。 这个
“

义
”

的观念不等同于希伯来的先知所髙举的上帝的
“

正义
”

， 因为在

君臣以义合的关系 中 ，

“

义
”

仅仅指君臣之间的特定关系 。 但是

由于
“

义
”

是一种缘 自天命的概念 ， 君臣以义合的 目 的是要带来

人民公众的利益 ， 所以它也具有普遍性。

我认为近代的社会改革家可以将法律权利与民主制度等观念

建立在儒家的传统上。 十九世纪末年 日本的 明治维新接受
“

民

１ １



权
”

的观念和采取议会制度就是基于儒学的理念而进行的 。 中国

的一些改革者也是从儒学的考量出发 ， 试图将西方的制度移植到

中国来。

“

移植
”

是关键性的 问题。 到底西方的制度可不可以在中 国

生根、 茁壮发展是一个大问题。 以下我将举一个当代的例子来讨

论西方的观念或制度可不可能
“

移植
”

到中国 。 相对于西方 ， 中

国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， 可是中国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。 因此

中国与西方可说是同中有异。 首先我将讨论西方的人权思想是否

太具有个人主义倾向 ， 而不适于比较注重群体的亚洲传统 。 其次

我将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， 即讨论此概念由孔

孟时代到 当代的衍变。 以我来看 ， 许多对于儒学及人权的论述都

停留在理论的层次上 ， 都只在抽象的层面比较中 、 西的价值观 ，

而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价值如何由人类社会的经验中产

生 。

“

个人
”

在 儒 嗲 思 尨 中 的 地住

提倡所谓
“

亚洲群体主义
”

的人说的不错 ， 儒学里找不到完

全独立 自主的个人之观念 。 这是拿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来和儒学

做比较所得到的强烈对比的立场 。 前现代的西方有某些思潮 比较

倾向群体主义 。 （其实当代西方的群体主义者想要纠正西方过度

自 由化的倾向 。 ） 现代的 自 由化之个人主义是经济急骤发展 ， 社

会快速变迁的产物 。 它让人相信每个人有极丰富的选择之 自 由 。

此外 ， 现代的科技又加强人们的信心 ， 以为人类可以毫无止境地

扩充发展 ， 以为人有无限的 自 由 。 但是这是中 、 西方社会的通

病 ， 是任何工业化社会都有的问题 。 因此这绝不是东方或西方社

会谁比较优越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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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 ， 有些提倡亚洲
“

群体主义
”

的人以及一些西方的学者

认为在儒学传统里个人的价值完全由群体来定义 ， 换句话说 ， 个

人等同于他的社会义务的总和 ， 而且个人也心甘情愿地服从组织

及权威的指示 。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。 孔子在 《论语》 的首

章对个人的意义有所阐释。

子曰 ：

“

学而时 习之
，
不 亦说乎 。 有朋 自 远方来 ，

不 亦

乐乎 。 人不知而不懾 ，
不 亦君子乎 。

”

前两句形容个人学习的过程 ， 即个人从历史传统及和朋友学

习 。 后一句形容君子的特质 ， 即君子虽然不被人赏识 （尤其不被

君主赏识 ） ， 他也不怀忿在心。 换句话说 ， 前面说的是一个人在

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向他人学习 ， 而后面
一句说的是君子应该有独

立的人格 。 在＜论语＞其他的篇章中 ， 孔子进
一步谈到个人应该

从事
“

为己之学
”

， 即为了 自 我的发展而学习 ， 而不是为了贏得

社会的肯定或是为了政治 目 的而学习 。 这是所谓的
“

为他之学
”

。

从孔子 自 己 的生命经验中 ， 我们可以看出君子的人格如何完

全地被展现出来。 孔子说 ：

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，

三十而立 ，
四十而不惑 ，

五十 而知

天命 ，
六十 而耳顺 ，

七十而从心所欲 ，
不输矩。 （ 〈为政〉 第

四章 ）

孔子在此形容他一生的学习是为 了 自 我的发展及 自 我的实

现 ， 而他一生都是为了满足天对他的要求 。 《论语》 其他的章节

谈到孔子如何向他人求教 ， 或是形容他对别人所负的使命感。 只

有在这章中我们看到孔子 自述其一生如何在天的指引之下 ， 致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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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内心的成长。 天对孔子来说是最高的道德权威 ， 而他一生的志

业就是要承顺天道 。

“

知天命
”

的天命和一个朝代获得
“

天命
”

而取得正当性的意义不同 。 但是这两种
“

天命
”

都是来 自天的认

可之后而获得道德使命感或是政治统治权 。

“

知天命
”

对孔子来

说是承担上天所賦予的使命之后 ， 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。 由

于天命对个人的期许很高 ， 接受天命的呼召的人一定会在现实社 ；

会中遭到困难与挫折 ，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之后 ， 他会获得

自我现实的满足感以及 自 由感 。

在孟子的思想中 ， 我们亦可以见到相同的理想抱负以及对人

类处境的了解 。 孟子认为道及天命是内在于人心的深处 ，
而且他

主张义是由人最 自然的感情即 四端 ， 所产生出来的 。 此外 《中 ：

＃＞ 除了提倡社会伦理及人的道德义务之外 ， 更加强调诚的概 Ｉ

念 ， 即强调人必须对 自 己完全的坦诚 ， 尤其是在独处 ， 不为人所 ｊ

知的时候 。 《大学》 中 的八条 目 中特别注重前五项以 自我发展为
１

目 的修养工夫 ， 然后再由个人去做齐家 、 治国 、 平天下的事 。 这

些儒家的经典以及观念后来成为宋明理学修身论的核心 。 当儒学

受到佛教及道家在思想上很严重的挑战之时 ， 宋明理学再次肯定

个人是一位有道德责任 ， 具有侧隐之心的 自我 。 也正是基于个人

对道及正义的信念 ， 钱唐 、 方孝孺 、 海瑞和刘宗周等明儒才敢于

和暴君抗争 。

当
一个人为忠于 自 己 内心最深处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时

候 ， 我们不能说他的殉道只是为了表现给其他的人看 ， 或是为了

实践某种社会义务 ， 或是为 了要符合既有的价值观 。 可是我们也

不能称这种考虑个人存亡的行为是一种
“

个人主义
”

。 （如果个人

主义的意义是指个人有选择的 自 由 ， 或是不受社会的限制 ， 殉道

的行为显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。 ） 可是殉道者表现了他有

很强烈的道德良心 ， 他透过殉道的行为完成了他的 自我 ， 也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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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社会及 自然的秩序 。 由于这种殉道的精神具有很强烈的儒家色

彩 ， 我们可以称之为
“

儒家的个人主义
”

。 但是我认为
“

人格主

义
”

比较妥当 ， 因为西方的
“

人格主义
”

具有一些和儒学类似的

特点 ， 可是西方的 自 由化的
“

个人主义
”

和儒家的思想非常不

同 。

“

人格主义
”

讲的是一个人本身的价值及尊严。

“

人格主义
”

主张人应该在 自 己 的文化传统 ， 社会组织 ， 以及 自然环境中实现

最完美的人格 ， 发展 自我 ， 而不主张呈现粗旷的个人形象 。

最近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 ， 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在一个

讨论回归之后香港可能面对的问题之研讨会上发表他的看法。 余

教授说 ， 未来香港教育的危机在于中国将集体性认为高过个人这

种态度会妨害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的努力 。

一方面余教授认为西

方的教育传统是建立在提倡
“

个人 自我的发展是最高的善
”

之原

则上 。 相较之下 ， 他认为中国的传统中
“

政治与道德信念结合成
一

个共同体 ， 集体的利益高过个人。

［ ５ ］在西方学界这并不是一个

新的观点 。 在中国 ， 这是中国政府乐于接受的意见 。 不过我们可

以问 ， 余教授的看法是不是可以代表儒学的观点 。

我们知道 ， 儒学很注重追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 。 孔

子所代表的士的知识阶级是社会中的特权阶级。 士不但必须传存

知识遗产 ， 他们对人民也必须负起政治责任 。 可是孔子在宦途上

并不成功 。 最后他只好以教育及著作终其一生 。 后来孔子主张教

育本身就是为大众服务的方式 ， 因此儒者不一定要在政府里服务

才可以尽到其政治责任 。

在以上所引的孔子 自述其一生体验的话中 ， 我们可以看出他

逐渐地在生命历程中明 白
“

天命
”

的意旨 ， 体会到他在现实的困

境中如何去实现天所托付他的使命 。 当孔子发现他不可能同时做

官又维持他的道德理想时 ， 他就投人教育及研究的工作 。 我们难

道不能说 ， 孔子肯定教育及研究是他真正的志业 （而不是去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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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） 其实是在肯定追求
“

真理
”

是最高的善吗 ？ 从西方传统看

来 ， 我们是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对真理的肯定。 但是从儒家的传统

来看 ， 比较适当的看法是说孔子顺天之道而行。 当孔子被人质疑

为何他既不肯仕不义的君王
“

辟人
”

， 可是却又不放弃改革政治

的理想 ， 孔子回答道 ：

“

鸟兽不可与同群 。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

与 ？ 天下有道 ，
丘不与易也。

”
［ ６ ］在这里孔子认为从道 比从仕更

高 ， 然而孔子也不愿意避世 ， 放弃道德的斗争 ， 仍旧继续在不完

美的社会中替天行道。 很显然地 ， 孔子不认为人最高的义务是要

服从既有的权力体制 ， 或是要为政府服务 。 我们可以说 ， 孔子顺

天道的观念很接近余国藩教授所说的 ， 西方
“

追求真理
”

的理

念 。 如果我们比较西方的真理观和中国的道之观念 ， 我们会发觉

二者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 ， 不过二者在终极是相通的 。 因此我

们没有必要去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异 ，
以致造成东西传统

格格不人的后果。

儒者分君道与师道比较有意义。 儒家的理想是君道与师道不

分 ，
于是有圣王的出现 ， 兼备二者 。 到 了孔子的时代 ， 君道与师

道分开了 。 孔子成了万世之师 ， 是圣人 ， 最高的道德典范 ， 但是

孔子不是君王 。 后代没有任何皇帝具有比孔子更高的道德地位 。

很多将个人视为和集体对立的看法 ， 我认为是由于学者认为

公与私是不可调和的概念 ， 即认为
“

公
”

代表大众的利益 ， 而
“

私
”

代表个人的私利 。 公私有时候是对立的概念 ， 尤其当我们

谈到个人的私欲和公众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 。 汉代所编 的＜礼

记》 之 《礼运〉 篇就是将公与私当做对立的概念。 远古的大同世

界是天下为公。 后来人人追求他们的私利 ， 不顾他人 。 即使圣贤

如孔子亦无法改善这个乱世。 〈礼记〉 中亦谈到
“

灭天理
”

（指公

众的利益 ） 和
“

穷人欲
”

（指私欲 ）

［
７

］

。 这从整篇的意思来看 ，

这里是讲帝王应该节制他的私欲 ， 为公众的利益努力 ， 牺牲他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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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为大众服务 ， 而不应该牺牲人民合理的欲望与需要 ， 满足
一己

之欲望。 《礼记＞绝不是主张
一般民众应该为群体的利益牺牲他

们固有的欲望 。 由此看来 ，

“

天理
”

和
“

人欲
”

之间的对立不是

表示公与私之间 ， 或是个人与群体之间一定有冲突或是对立。 此

话的意涵是要求君主维持个人的私欲与大众的公利之间的平衡 。

荀子一般被认为主张性恶论。

■ 可是荀子也主张要满足人民的欲望

才会达到社会的安定秩序 。

汉代的
“

盐铁论
”

中之辩论也涉及公私的问题。 代表朝廷的

官员认为政府具有对重要资源的专利权 ， 或是朝廷对经济的控制

都是为了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 ， 防止商人的剥削 。 儒者则持反对

的意见 。 他们认为政府的控制及专利不符合人民的公利 ，
只有在

自 由经济及私人的经营方式之下 ， 才会达到人民的公利 ， 才可以

让
“

人民
”

自 由地为 自 己的利益而奋斗 。 在
“

盐铁论
”

中双方都

持为人民的公利着想的立场 。 儒者在此辩论中强调只有让人民为

自 己的利益而努力才可获得所谓的
“

公利
”

。 他们又进一步指 出

朝廷的官员表面上是为 了公利 ， 其实是为 了他们 自 身的既得利

益 。

由
“

盐铁论
”

这个争论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儒家的理想是要

求公与私的平衡 ， 而不是公压倒私 ， 或是私压倒公。 其实儒家基

本上认为达到公利的方式是应该鼓励私人创业。 当然什么是合理

的欲望仍旧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。 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毫不犹豫地

利用他们的威权来定义什么是人民的合理之欲望及需要。 在这点

上
， 儒者也随时会向政府的官员提出挑战 ， 向他们坚持 ， 除非政

府满足人艮的合理欲望以及物质需求 ， 否则政府的政策不算是
“

公
”

的 。 儒家的理想不是要求个人的利益低于团体或是政府的

利益 ，
而是主张公私一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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秸铪

儒家解决公私的问题的方法来 自儒学的一个基本思想 ， 即宋

明理学所说的
“

理一分殊
”

的概念。

“

公
”

可以解释成全人类所

具有的共通性 ， 例如
“

天下为公
”

这句话所隐含的意思 。

“

公
”

指的是基于人性的普通性 ， 全人类形成一个共同体 ， 这就是公。

“

私
”

指的是人类之间不可能化解的多元性 。 这个
“

私
”

和人类

共同的 、 普遍性的
“

公
”

具有同等的价值。 儒学想去寻求人类生

活中追求公与私之活动的中道。 如果
“

理一分殊
”

的观念是正确

的话 ， 我们应该承认不同文化传统有共同性 ， 也有相异处。 〈论

语〉 说 ：

“

性相近 ， 习相远 。

”

在这句话里孔子指出人类的本性具

有相似性 ， 但是人类的文化则有差异性 。 基于以上孔子的说法 ，

当我们讨论人权这类问题的时候 ， 我们应该很公平地考虑文化与

文化之间的共同性及差异性 ，
以及亚洲文化之间也有差异性 。 同

时我们也要考虑人类的价值有共同性 。 如此我们才可能建构一个

所有的文化都可以接受的人权观念。

（朱学贵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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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６ ］ 〈撖子 〉 第六章 。

［ ７ ］ 〈礼记》 ， 〈乐记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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